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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想請教秘書長，我們現在在討論

基層、第一線的司法人員面臨非常大的工作壓力，處於過勞的狀況。秘書長知不知

道法警在夜間執勤時的勤務範圍有哪些？ 

 

主席：請司法院呂秘書長說明。 

 

呂秘書長太郎：主席、各位委員。當然，提解、值班，在某一些…… 

 

黃委員國昌：只有提解及值班嗎？還有沒有其他的？我現在進一步問，法官在開庭

的時候，法警要不要在？ 

 

呂秘書長太郎：對，他要執勤。 

 

黃委員國昌：對嘛！押解人犯的時候，法警要不要去？ 

 

呂秘書長太郎：要。 

 

黃委員國昌：押解過來的人犯戒護，法警要不要做？晚上交保法警要不要做？你覺

得就我們方才描述的工作狀況，以第一級法院來看法警夜間值勤時的勤務內容，大

概需要幾名法警才夠？ 

 

呂秘書長太郎：這要看被告的人數狀況，如果羈押的被告只有一位的話…… 

 

黃委員國昌：在我們第一級的法院，每個晚上要處理幾個案子，你知道嗎？ 

 

呂秘書長太郎：多少不一樣，大的法院就很多，像台北、台中、高雄…… 

 

黃委員國昌：因為我有直接去過台中地方法院，所以我就直接請教秘書長，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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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台中地方法院夜間值勤的有幾個人？擔任那些勤務的人員是否足夠？ 

 

呂秘書長太郎：基本上是很辛苦。 

 

黃委員國昌：不是很辛苦，是根本不足，他們只有 2 個人，一個要陪法官開庭，

另外一個要戒護人犯，還怕戒護的人犯串證所以要分好幾個地方，一旦法官認為可

以交保時，他還要從地下室跑到一樓，辦理交保的事宜，當他跑上去時，人犯就沒

有人戒護，所以會出現人犯早就串證串好了，甚至律師還跟犯罪嫌疑人玩自拍，用 

LINE 幫他跟外界通訊，這樣有辦法達到實現司法正義的目的嗎？ 

 

呂秘書長太郎：當然無法…… 

 

黃委員國昌：其實第一線的工作很重要，我們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勾串之虞時要分離

訊問，問題是法院的實際狀況如果沒有掌握清楚，接下來的隔離訊問根本是一場笑

話，在地下室沒人戒護如果要串證的話，早就串好了，我相信真第一線的實況，部

長與秘書長都有掌握。 

 

呂秘書長太郎：對，確實。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跟秘書長提出一個很嚴肅的話題，我相信大院院長跟您都很關

心第一線基層人員過勞的問題，你也在本委員會宣示過要簡化法警的勤務，我應該

沒有記錯吧？ 

 

呂秘書長太郎：沒有。 

 

黃委員國昌：巡邏法院院長的官邸是否為法警的勤務？ 

 

呂秘書長太郎：依照法院組織法官邸應該設有警衛。 

 

黃委員國昌：他巡邏的範圍應該是院區吧？有包括院長的官邸嗎？ 

 

呂秘書長太郎：可以不做。 



 

黃委員國昌：官邸設有兩個巡邏箱，一個巡邏箱是市政府的警察巡邏所用的，另一

個巡邏箱是我們法警要巡邏用的，結果在下班之後正式進入所謂的值勤，所謂值勤

就是正常工作時間的延長，勤務內容卻一點都沒有減輕，人手都已經不夠了，還被

要求定時去巡邏院長的官邸，你知道從他們執行勤務的地方走到院長的官邸要多久

嗎？我親自走過，我估計至少要 20 分鐘，這樣有在簡化法警的勤務嗎？ 

 

呂秘書長太郎：所以像這類問題…… 

 

黃委員國昌：司法院院長講過，秘書長在本會也講過，可是下面地方法院的院長好

像沒有把你們講的話聽進去，您可否承諾就這個問題加以了解改善？ 

 

呂秘書長太郎：一定。 

 

黃委員國昌：另外，製作押票是法警的法定職務嗎？ 

 

呂秘書長太郎：當然不是。 

 

黃委員國昌：這是第一現場散落的押票，你知道這些押票都是法警在做嗎？這是我

們第一線工作人員的狀況，這已經明顯違法，秘書長你已經講得很清楚，押票應由

法院的紀錄科製作，這是法有明文的，那為什麼可以放任地方法院要求法警製作押

票？這是要把所有訴訟法的規定以及法院組織相關規程職務分配的規定全都掏空

嗎？秘書長，你覺得這樣對嗎？ 

 

呂秘書長太郎：這不對。 

 

黃委員國昌：您可否通令要求必須糾正這個狀況？ 

 

呂秘書長太郎：一定。 

 

黃委員國昌：邱部長，就您的了解，法務部的系統是否有相同的情況？ 

 



主席：請法務部邱部長說明。 

 

邱部長太三：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因為羈押都已經移歸給法院，所以基本上我

們沒有這個問題。 

 

黃委員國昌：第二，關於濫訴問題，補償核定的主管機關是法務部，以中央部會來

講，去年申請國家賠償的案件有幾件？ 

 

邱部長太三：這應該由各部會…… 

 

黃委員國昌：沒有錯，但核准的機關是法務部。我跟部長報告去年將近有 650 

件，我們國家賠償法要求協議先行，但是我們行政機關在協議階段答應賠償的只有 

7 件。而今年到目前為止，250 件中只有 2 件答應賠償。當政府應當承擔責任而

沒有承擔時，作為一位被害人當他接下來協議不成時，他只能向法院提起訴訟，而

這項訴訟是誰造成的？是人民造成的嗎？ 

 

邱部長太三：我想這與行政機關都有關連。 

 

黃委員國昌：當國家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我們國家賠償法設計有協議先行的制度，

但我們行政機關卻不願意面對自己的錯誤，不願意負起賠償責任，還悍然拒絕人民

有道理的國家賠償的請求，這種訴訟是否是行政機關造成的？ 

 

邱部長太三：當然，這也是因素之一。 

 

黃委員國昌：這樣是否符合我們國家賠償法協議先行制度的旨趣？ 

 

邱部長太三：我想，為了要讓國家…… 

 

黃委員國昌：因為這部分散落在中央各機關部會，他們後來哭著離開行政機關協議

先行程序之後，然後去法院提起訴訟，最後勝訴的比例並不低，你不能說人家是濫

訴，但是我與學界針對這個數字討論了很久，實際就是因為行政機關所造成，部長

是否能夠承諾，你會針對國家賠償法協議先行制度是否造成人民請求權利救濟障礙



這件事，法務部作為國家賠償的主管機關是否願意召開一個專案小組或是會議來討

論我們行政機關如何改善這種將人民有道理的請求拒絕於行政機關之外的惡劣現

象，請問部長可否作成承諾？ 

 

邱部長太三：好，我會跟院長報告，再由政委來召開，因為這涉及跨部會的事務。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部長。 


